
基隆市111-113年「女力崛起—婦足人生」脫貧方案 

壹、緣起： 

現代社會隨著家庭及整體結構變遷，失業與貧窮樣態的質變及貧富差距擴

大現象日增，直接衝擊家庭經濟安全，面對貧窮的社會救助策略不斷檢視與省

思，積極從「脫貧自立」理念規劃計畫方案，透過教育及資產累積，增加家戶

未來發展及轉變機會，以積極解決貧窮議題。 

截至 110年 12月底止，本市全市人口計有 36萬 3,977人，低收入戶 5,164

人、中低收入戶 3,929人，分別占全市人口 1.41%及 1.69%，且逐年增加；其中

年齡介於 18歲至 64歲之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女性計 2,650人，占低所得人口

29.1%。  

由於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及刻板印象，賦與婦女較多之家庭照顧責任，使

得女性相較男性，在經濟上常處弱勢地位，也較男性更易落入貧窮(趙淑琴，2018，

如何協助低收入婦女就業及脫貧之研究)。根據兒少發展帳戶未繳存家戶資料，

許多婦女表示，平時因需照顧年幼子女而無法外出工作，此情形除造成家庭經

濟狀況吃緊，也因家中主要經濟來源仰賴丈夫，影響婦女家中地位，大多婦女

無法自由分配家中金錢使用；再者，婦女長時間脫離職場，待孩童足夠獨立不

需家長照顧時，婦女專業技能及求職能力退化，欲回歸職場較容易遇到障礙。

爰本案為使經濟弱勢婦女習得就業技能且重返職場以達到經濟自立，並且藉由

改善婦女經濟狀況及就業能力，提升轉變家庭低所得情境之行動力量。期望透

過脫貧方案開發婦女之潛能，增加其內外在能量，提升自信心及求職技能，並

且跳脫傳統框架，爭取個人生涯發展及反轉家庭困境。 

貳、依據： 

一、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15-1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協助低收入戶

積極自立，得自行或運用民間資源辦理脫離貧窮相關措施。參與前項措施之低

收入戶，於一定期間及額度內因措施所增加之收入及存款，得免計入第四條第

一項之家庭總收入及家庭財產。」規定辦理。 

二、中央對縣市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指標。 

參、目標： 

    結合社政、勞政及民間資源鼓勵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婦女藉由教育投資培力



課程、諮商輔導學習理財觀念，並透過定期儲蓄，將儲蓄款項運用於「就業準備」

或「創業」之用途上，於「助人自助」的精神下，協助低所得家戶婦女快速有效累

積資產並進行自我投資或穩定就（創）業。 

肆、實施期程： 

    自核定通過後起實施，為期三年，總實施期程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伍、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二、執行單位：基隆市政府(社會處)，以下簡稱本府 

三、協辦單位：基隆市政府各單位(機關)、各區公所及相關企業、金融機構及

非營利團體等。 

陸、參與對象條件、招募順序及注意事項： 

一、參與對象條件、招募順序及方式： 

(一)參與者戶籍須確實設籍本市並超過一年以上，參與方案期間家戶不得

簽出本市，否則取消資格。 

(二)招募順序及方式: 

1. 第一序位:列冊本市低收入戶，且家中有 105年以後出生之兒童，並

為主要照顧者，目前亦無就學及全職工作之婦女；如第一序位招募

未達 20人，以第二序位遞補。 

2. 第二序位:列冊本市中低收入戶，且家中有 105年以後出生之兒童，

並為主要照顧者，目前亦無就學及全職工作之婦女；如第二序位招

募未達 20人，以第三序位遞補。 

3. 第三序位:列冊本市低收入戶，目前未就學亦無全職工作之婦女；如

第三序位招募未達 20人，以第四序位遞補。 

4. 第四序位: 列冊本市中低收入戶，目前未就學亦無全職工作之婦女。 

各序位招募人數如逾 20人，則以抽籤定之；另招募後公告期間如有

未能參加者，本府將由備取順序遞補之。 

二、注意事項： 

(一)中途自願解約者、戶籍遷出本市者或參與者超過 6個月(半年)未固定儲蓄

者，取消資格。 

(二)戶內有工作能力增加、存款額度等經濟性因素遭取消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資



格者，如無違反其他相關規定者，可繼續參與。 

(三)教育投資培力課程年度缺課時數超過 6小時（不含 6小時）或社會參與活

動參與少於 1場者，除不予核撥相對提撥款外亦取消資格。 

(四)違反第一項或其他相關規定導致取消資格者，僅能領回個人自存及利息部

份。 

(五)參與方案期間，未經本府許可，不可任意提領約定帳戶內款項，若違反則

取消參與資格。 

柒、計畫內容： 

    為積極有效推展本方案，本府規劃透由社工人員個案輔導及管理，依個別家庭

需求擬定家庭支持服務計畫，媒合各項社會福利資源並持續追蹤輔導，計畫以「資

產累積」、「就業能力培養」、「教育投資與培力」及「提升社會參與機會」等四大面

向提升弱勢家庭婦女個人能力及家戶儲蓄能量。 

    本方案為期三年，每一年為不同階段，第一年為「儲備期」，主要著重在成員觀

念建構，利用課程增加成員財務知能，並且調節財務；方案第二年為「執行期」，成

員開始儲蓄，並可獲得相對提撥金，藉由課程促進方案成員與工作接軌，第三年為

「計畫期」，成員須對於參與方案期間所儲蓄之金額及提撥金使用提出明確規劃，並

且對於方案結束後如何執行財務管理及家庭經濟目標有初步的藍圖。 

一、資產累積 

    以相對提撥款及獎勵金作為誘因，鼓勵成員儲蓄，並且藉由提撥款快速增

加成員資產累積，除改善成員低存款的現狀，亦能協助成員家庭達到經濟安全

的目標。 

(一)參與本方案之婦女須於指定金融機構開設儲蓄帳戶，以 3年為期每一年皆

有不同儲蓄目標： 

1. 第一年—儲備期：不強制儲蓄，若成員主動存款且月存款金額達 500元

者，存款之月份即可獲得 1：1相對提撥金(無每月需按時存款之條件)。 

2. 第二年—執行期：每月依約定書上約定之金額進行存款（500元、1,000

元或 2,000元），並且每一季(3個月)提供存款證明供社工員對帳，每季

皆按時繳存者提供 1：1相對提撥款。 

3. 第三年—計畫期：持續按時存款，可於當年度第一季提出申請調整儲蓄

金額，每季皆穩定繳存者，可獲得 1：1相對提撥款。 



(二)參加者必須簽立約定書（附件二），內容包括儲蓄金額、金額來源及約定用

途之規劃、同意本府調閱儲蓄帳戶相關資料等。 

(三)參與本方案須於方案第三年提出資金使用計畫（附件三），計畫用途限於「創

業」及「就業準備」。 

(四)為因應帳戶使用或參與者有緊急之儲蓄帳戶自存金額使用需求，可於參加

本計畫滿 1年後填寫「帳戶提用申請書」(附件三)，經本府核可，依規定

額度內於儲蓄帳戶提用自存金額，並須用於計畫使用範圍，已提領部分將

不列入相對提撥款之提撥範圍。 

(五)參與成員約定帳戶內存款及利息，不列計「家庭財產」。 

二、就業自立 

    為改善弱勢家庭婦女因家庭照顧議題放棄就業及因長期脫離職場喪失就業

技能之現況，遂提供協助就業相關措施。 

(一)為鼓勵方案成員積極考取相關證照提高就業機會，自方案第二年起，提供

證照報名費用補助，須提供繳費收據及到考證明或成績單提出申請，採實支實

付核銷，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 3,000元。 

(二)為鼓勵方案成員接受職業訓練課程，提供臨時托育費用補助，須提出職業

訓練課程上課時間及到課證明，採實支實付核銷，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請 40小時

托育補助費用。 

三、教育投資與培力 

    為使弱勢家庭婦女增加財務管理知能及職涯規劃等能力、提高婦女自主意

識，爰提供教育訓練課程，以改善財務混亂及低就業率之現狀。 

(一)本計畫 3年內依規定須參加成長暨支持團體、個別諮商、教育及輔導等

相關課程，一年總計 12小時。每年請假或缺課時數超過 6小時者（不含

6小時）取消資格且該年度相對提撥款不予核撥；請假超過 3小時至 6小

時者，該年度參與者儲蓄帳戶之相對比例提撥款項由 1減為 0.5。 

(二)教育訓練由本府自行辦理或結合民間單位辦理各項教育輔導或就業輔導

訓練，參與者應配合規定參訓。 

四、社會參與提升 

    因弱勢家庭婦女長期投入家庭勞務，與社區連結較低，為鼓勵方案成員走

出家戶，拓展人際關係，進而獲得更多資源與支持系統，故成員三年期間須參



與共 6場次社會參與活動（如：親職教養活動、育兒支持講座等），並提出參與

證明(例如：活動照片、簽到退證明)。每年參與場次未達 2場次者，該當年度

相對比例提撥款由 1減為 0.5；未參加任一場次社會參與活動者，取消資格。 

五、家庭支持服務 

    參與方案期間須配合本府進行家庭訪視與需求評估，並依家庭需求擬定相

關服務計畫，媒合各項社會福利資源並進行追蹤輔導，訪視頻率依參與者之家

庭狀況與計畫配合情形進行調整。 

捌、預期效益： 

一、本計畫擬提供 20名低所得家戶婦女參與，計畫透過教育投資及公共參與等

方式，引導及推動參與之婦女累積創業基金或習得專業技能。 

二、透過教育與輔導過程，強化 20名低所得家戶婦女脫貧之動機。 

三、鼓勵 20名低所得家戶婦女儲蓄，以每人每月最少儲蓄金額 500元計算，預

計 3年至少儲蓄 2萬 4,000元(含相對提撥款)；以每人每月最高儲蓄金額

2,000元計算，預計 3年可達儲蓄 10萬 8,000元(含相對提撥款)。 

四、鼓勵20名低所得家戶婦女積極參與社區活動，走出家戶，增加與社會連結，

三年至少達到 6場次之參與。 

 

玖、本方案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 

拾、本方案陳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